
●在线索核
查、立案、侦查 、
审 查 起 诉 、 审
判 、执行等环节
为 案 件 当 事 人
请托说情的；

● 要 求 办
案人员或办案单位负责人私下会见案
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近
亲属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
的；

●授意、 纵容身边工作人员或者
亲属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为了地方利益或者部门利益 ，
以听取汇报、 开协调会、 发文件等形
式， 超越职权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
意见或者具体要求的；

●其他违法干预司法活动、 妨碍
司法公正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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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可追刑责
司法人员须全程记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案件处理情况

领导干部是怎样插手办案的？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

德水告诉记者，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主要
有三种情况，一是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
对办案人员施加压力，通过递条子、打电话、
发邮件、发短信等形式，影响检察官、法院等
办案人员的决策，这种情况也是最常出现的。
二是领导干部变相给予利益，或进行许诺，对
办案人员进行收买。三是通过个人的感情、私
交，对办案人员进行影响。他说，“中国是一个
人情社会，有思维定式。‘案子一进门，双方都
托人’，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有理没理都希
望先托关系，否则就担心吃亏。”
“个别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惯常的做法

就是批条子、打招呼，有的是让下属去办，
有的让自己的‘关系户’写一个‘情况反
映’，自己再在上面作批示。”北京金诚同
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红宇说，如何“批示”
一般都有讲究，有的写“请依法酌情办
理”，有的写“依法办理后将结果报我”，虽
然不明说，但意思全在这几个字里面。

如何保证记录的完整和真实？
曾供职于北京一家基层检察院、现就

职于律所的小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留痕是好事，但真有人给院长、检
察长打招呼，（具体办案人员）谁真敢给领
导‘记一笔’？晋升、提拔可全在人家手上
啊！”北方地区一位不愿具名的法院院长
直言不讳地表示，全程留痕说来容易，操
作层面很难，“关键是很难操作和监督”。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伟东认

为，要完善检察官、法官的遴选机制、提
拔任用机制以及评价机制，充分发挥遴
选委员会的作用，保证遴选的公正性、
公开性、透明性，让真正有能力、素养高
的人成为检察官、法官，对他们的任用、
评价、晋升不简单地听命于上级领导，
而是根据更客观的评价程序。这样就能
减少领导干部等外部因素对检察官、法
官工作的影响，才能够使他们拥有良好
宽松的环境，让他们敢于公正判案，如
实、客观、全面记录。

领导对记录“不认账”怎么办？
庄德水认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

行为越来越隐蔽，建立全面记录制度以后，领
导干部的干预行为可能会变得更隐蔽。“据说
个别领导干部，会私下把司法人员和想帮助
的当事人叫在一起吃饭，吃饭时给予一定暗
示，那么司法人员该如何记录呢？如果记录了
领导予以否认呢？”

杨伟东也表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
动的行为会越来越隐蔽，“不管如何，司法
人员都应如实记录，我认为在记录的同
时，也应该重视录音等各项证据的搜集，
让被记录的领导干部无法否认”。

杨伟东还认为，对于司法人员不如实
记录的，同时又不能提交证据证明有领导
干部干预的情况，就应该由司法人员自己
对案件负责。这样可以提高司法人员的自
我保护意识，促使他们真实完整记录领导
干部的干预情况。

权力干预司法是司法不公的重要根源之一。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规定》共 13条，从 3月 18日开始实施。《规定》通过列举的方式，将领导干
部干预司法的行为种类进行了明确。

此外，中央政法委也于近日印发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
规定》，与中办、国办印发的《规定》在内容上配套衔接，分别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解决
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受各种因素非法干扰。

对象 明确将军队干部纳入
《规定》列举了 11 类领导干部，“军事

机关”也被纳入其中。根据《规定》“领导干
部”是指，在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
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
机关以及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
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领导干部。

除了这 11 类被列举“领导干部”不得
干预办案外，“以组织名义”发文发函对案件
处理提出要求的行为，以及“领导干部身边

工作人员、亲属”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
件处理的行为，也被《规定》所禁止。

行为 《规定》剑指四大顽疾
针对现实存在的突出问题，《规定》列

举了四项领导干部的违规干预司法活动
的行为，并设置了“其他违法干预司法活
动、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的第五项兜底
条款。
（一）在线索核查、立案、侦查、审查起

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为案件当事人请托

说情的；
（二）要求办案人员或办案单位负责

人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诉讼
代理人、近亲属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
系的人的；
（三）授意、纵容身边工作人员或者亲

属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四）为了地方利益或者部门利益，以

听取汇报、开协调会、发文件等形式，超越
职权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或者具
体要求的。

■要点

记录 司法人员须全程记录
《规定》提出，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

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司法人员
应当全面、如实记录，做到全程留痕，有据
可查。

同时，为了防止司法人员不如实记
录，《规定》指出，如果司法人员不记录或
者不如实记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
手具体案件处理情况的，予以警告、通报
批评；有两次以上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
情形的，将被纪律处分。主管领导授意不
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还会追究主管领
导责任。

此外，为了给司法人员的记录行为提

供保障，《规定》还特别指出，领导干部不
得对司法人员打击报复。非因法定事由，
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司法人员免职、调
离、辞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开除等处
分。

通报 干预司法会影响仕途
《规定》指出，司法机关应每季度对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进行汇总分析，
报送同级党委政法委和上级司法机关。
党委政法委按程序报经批准后予以通
报，必要时还可以向社会公开。此外，党
委政法委在研究相关情况后，还要报告
当地党委，同时抄送纪检监察机关、党委
组织部门。

此外，干预司法将成为政绩考核项
目，会被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政绩
考核体系，作为考核干部是否遵守法律、
依法办事、廉洁自律的依据。

追责 明确两种情形要追责
关于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规定》

明确了两种情形：一是违法干预司法活
动、插手具体办案处理，造成后果或者恶
劣影响，将给予党纪、政纪、军纪等处分，
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还将被
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领导干部对于如实记
录的司法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会给予相
应的党纪、政纪、军纪等处分，构成犯罪的
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举措

■追问

【 【一图看懂《规定》
在各级党的机关、

人大机关、 行政机关、
政协机关、 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军事机关以

及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具
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领导干部。

●造成后果或者
恶劣影响的， 给予纪
律处分。

●造成冤假错案
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
究刑责。

●司 法 机 关
应当每季度对领
导干部干预司法
活动、插手具体案
件处理情况进行
汇总分析，报送同
级党委政法委和
上级司法机关。 必要时，可以立即报告。

●党委政法委应当及时研究领导干
部干预司法活动、 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
情况，报告同级党委，同时抄送纪检监察
机关、党委组织部门。

●干预司法活动、 插手具体案件处
理的领导干部属于上级党委或者其他党
组织管理的， 应当向上级党委报告或者
向其他党组织通报情况。

哪些人适用《规定》？

如何追究领导干部责任？

如何监督领导干部？

哪些属于违法干预司法活动？

制图：余永春

记录 司法人员须全程记录
《规定》提出，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

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司法人员
应当全面、如实记录，做到全程留痕，有据
可查。

同时，为了防止司法人员不如实记
录，《规定》指出，如果司法人员不记录或
者不如实记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
手具体案件处理情况的，予以警告、通报
批评；有两次以上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
情形的，将被纪律处分。主管领导授意不
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还会追究主管领
导责任。

此外，为了给司法人员的记录行为提

供保障，《规定》还特别指出，领导干部不
得对司法人员打击报复。非因法定事由，
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司法人员免职、调
离、辞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开除等处
分。

通报 干预司法会影响仕途
《规定》指出，司法机关应每季度对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进行汇总分析，
报送同级党委政法委和上级司法机关。
党委政法委按程序报经批准后予以通
报，必要时还可以向社会公开。此外，党
委政法委在研究相关情况后，还要报告
当地党委，同时抄送纪检监察机关、党委
组织部门。

此外，干预司法将成为政绩考核项
目，会被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政绩
考核体系，作为考核干部是否遵守法律、
依法办事、廉洁自律的依据。

追责 明确两种情形要追责
关于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规定》

明确了两种情形：一是违法干预司法活
动、插手具体办案处理，造成后果或者恶
劣影响，将给予党纪、政纪、军纪等处分，
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还将被
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领导干部对于如实记
录的司法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会给予相
应的党纪、政纪、军纪等处分，构成犯罪的
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记录 司法人员须全程记录
《规定》提出，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

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司法人员
应当全面、如实记录，做到全程留痕，有据
可查。

同时，为了防止司法人员不如实记
录，《规定》指出，如果司法人员不记录或
者不如实记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
手具体案件处理情况的，予以警告、通报
批评；有两次以上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
情形的，将被纪律处分。主管领导授意不
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还会追究主管领
导责任。

此外，为了给司法人员的记录行为提

供保障，《规定》还特别指出，领导干部不
得对司法人员打击报复。非因法定事由，
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司法人员免职、调
离、辞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开除等处
分。

通报 干预司法会影响仕途
《规定》指出，司法机关应每季度对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进行汇总分析，
报送同级党委政法委和上级司法机关。
党委政法委按程序报经批准后予以通
报，必要时还可以向社会公开。此外，党
委政法委在研究相关情况后，还要报告
当地党委，同时抄送纪检监察机关、党委
组织部门。

此外，干预司法将成为政绩考核项
目，会被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政绩
考核体系，作为考核干部是否遵守法律、
依法办事、廉洁自律的依据。

追责 明确两种情形要追责
关于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规定》

明确了两种情形：一是违法干预司法活
动、插手具体办案处理，造成后果或者恶
劣影响，将给予党纪、政纪、军纪等处分，
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还将被
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领导干部对于如实记
录的司法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会给予相
应的党纪、政纪、军纪等处分，构成犯罪的
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记录 司法人员须全程记录
《规定》提出，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

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司法人员
应当全面、如实记录，做到全程留痕，有据
可查。

同时，为了防止司法人员不如实记
录，《规定》指出，如果司法人员不记录或
者不如实记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
手具体案件处理情况的，予以警告、通报
批评；有两次以上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
情形的，将被纪律处分。主管领导授意不
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还会追究主管领
导责任。

此外，为了给司法人员的记录行为提

供保障，《规定》还特别指出，领导干部不
得对司法人员打击报复。非因法定事由，
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司法人员免职、调
离、辞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开除等处
分。

通报 干预司法会影响仕途
《规定》指出，司法机关应每季度对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进行汇总分析，
报送同级党委政法委和上级司法机关。
党委政法委按程序报经批准后予以通
报，必要时还可以向社会公开。此外，党
委政法委在研究相关情况后，还要报告
当地党委，同时抄送纪检监察机关、党委
组织部门。

此外，干预司法将成为政绩考核项
目，会被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政绩
考核体系，作为考核干部是否遵守法律、
依法办事、廉洁自律的依据。

追责 明确两种情形要追责
关于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规定》

明确了两种情形：一是违法干预司法活
动、插手具体办案处理，造成后果或者恶
劣影响，将给予党纪、政纪、军纪等处分，
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还将被
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领导干部对于如实记
录的司法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会给予相
应的党纪、政纪、军纪等处分，构成犯罪的
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对象 明确将军队干部纳入
《规定》列举了 11 类领导干部，“军事

机关”也被纳入其中。根据《规定》“领导干
部”是指，在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
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
机关以及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
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领导干部。

除了这 11 类被列举“领导干部”不得
干预办案外，“以组织名义”发文发函对案件
处理提出要求的行为，以及“领导干部身边

工作人员、亲属”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
件处理的行为，也被《规定》所禁止。

行为 《规定》剑指四大顽疾
针对现实存在的突出问题，《规定》列

举了四项领导干部的违规干预司法活动
的行为，并设置了“其他违法干预司法活
动、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的第五项兜底
条款。
（一）在线索核查、立案、侦查、审查起

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为案件当事人请托

说情的；
（二）要求办案人员或办案单位负责

人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诉讼
代理人、近亲属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
系的人的；
（三）授意、纵容身边工作人员或者亲

属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四）为了地方利益或者部门利益，以

听取汇报、开协调会、发文件等形式，超越
职权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或者具
体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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